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交換學生計畫 

姊妹校申請資格或入學資格保留申請書 

申請人 性別 □男 □ 女

出生年月日(西元) 身分證字號 

手機號碼 E－mail 

就讀科系 學制 

□日間學士班 □進修學士班

□日間碩士班 □碩士在職專班

□博士班 □二年制在職專班

年級 學號 

居住地址 

錄取資料 

薦送(錄取)學校名稱 
(中) 

(英) 

申請系所 
(中) 

(英) 

申請現況 
□已獲本校薦送資格

□已獲姊妹校入學資格

預計出國 

研修時間 

  學年度第 學期（ 年 月） 

□ 一學期 □一學年

申請保留事項 
□保留本校薦送資格

□保留姊妹校入學資格

申請保留交換

資格時間 
學年度第 學期（ 年 月） 

申請保留原因 

申請人簽名（親簽）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年 月     日 

國際事務處 

承辦人 
單位主管 

 注意事項

一、經本處與姊妹校同意，資格得申請保留；然不得更改錄取學校，只得申請保留一次。 

二、保留和申請期間皆不得辦理休學或畢業，否則取消錄取資格。 

三、申請者需主動與本處保持聯繫，並留意本處寄發之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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